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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网信办会同六部委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

这是我国首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进行专门的规范，旨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

规范应用。

《办法》共分为五章二十四条，涵盖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技术发展与治理、服务规范、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办法》明确了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和义务规定，并强调我

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的监管原则。此前，我们曾对征求意见稿

进 行 过 全 景 式 的 逐 条 解 读 和 分 析

（https://www.zhonglun.com/Content/2023/04-12/1708534432.html）。总体而言，我们认

为正式稿反映了国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鼓励与支持态度，希望通过立法为相关服务提供者提

供安全、宽松的发展环境。落实在具体法条中，我们认为《办法》的义务条款更具谦抑性，

更加强调监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鼓励态度。

《办法》将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为方便读者查阅此次立法变化，我们对征求意见稿与正式版《办法》制作了新旧对比表如下：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修改方式

第一条 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

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办法。

调整

第二条 研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面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

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

技术。

第二条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公众提供生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

等内容的服务（以下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适

用本办法。

国家对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从事新闻出版、

影视制作、文艺创作等活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公共文化机

构、有关专业机构等研发、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未向境内公众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

不适用本办法的规定。

调整+新增

/

第三条 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

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成式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

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

新增

第四条 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的要求，尊重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符合

以下要求：

（一）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体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

第四条 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

遵守以下规定：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生成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

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

新增+调整



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暴力、淫秽色情信息，虚假信息，以及可能扰乱经

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内容。

（二）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型生成和优

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采取措施防止出现种族、

民族、信仰、国别、地域、性别、年龄、职业等歧

视。

（三）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不得利用算法、

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不公平竞争。

（四）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真实准

确，采取措施防止生成虚假信息。

（五）尊重他人合法利益，防止伤害他人身心健康，

损害肖像权、名誉权和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

禁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个人信息和隐私、商业

秘密。

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暴力、淫秽色情，以

及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

（二）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型生成和

优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产

生民族、信仰、国别、地域、性别、年龄、职业、

健康等歧视；

（三）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

不得利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垄断和

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

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

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

（五）基于服务类型特点，采取有效措施，提升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

/

第五条 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

域的创新应用，生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

内容，探索优化应用场景，构建应用生态体系。

支持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公共文

化机构、有关专业机构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数据资源建设、转化应用、风险防范等方

面开展协作。

新增

第三条 国家支持人工智能算法、框架等基础技术

的自主创新、推广应用、国际合作，鼓励优先采用

安全可信的软件、工具、计算和数据资源。

第六条 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框架、芯片及

配套软件平台等基础技术的自主创新，平等互利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

国际规则制定。

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公共训练数据资

源平台建设。促进算力资源协同共享，提升算力

调整+新增



资源利用效能。推动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有序开放，

扩展高质量的公共训练数据资源。鼓励采用安全

可信的芯片、软件、工具、算力和数据资源。

第七条 提供者应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

练数据、优化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负责。

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练、优化训练数

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

（二）不含有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

（三）数据包含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个人信息主

体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能够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

多样性；

（五）国家网信部门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其

他监管要求。

第七条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以下称提供

者）应当依法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数据

处理活动，遵守以下规定：

（一）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

（二）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

的知识产权；

（三）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训练数据质量，增强训

练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和有

关主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调整

第八条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研制中采用人工标注

时，提供者应当制定符合本办法要求，清晰、具体、

可操作的标注规则，对标注人员进行必要培训，抽

样核验标注内容的正确性。

第八条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过程中进行

数据标注的，提供者应当制定符合本办法要求的

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标注规则；开展数据标注

质量评估，抽样核验标注内容的准确性；对标注

人员进行必要培训，提升尊法守法意识，监督指

导标注人员规范开展标注工作。

调整+新增

第五条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聊天和文

本、图像、声音生成等服务的组织和个人（以下称

“提供者”），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支

持他人自行生成文本、图像、声音等，承担该产品

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涉及个人信息的，承担个

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

第九条 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

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涉及个人信息

的，依法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责任，履行个人信

息保护义务。

提供者应当与注册其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使用者（以下称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

调整+新增+删

除



务。

第九条 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

身份信息。

方权利义务。

第十条 提供者应当明确并公开其服务的适用人

群、场合、用途，采取适当措施防范用户过分依赖

或沉迷生成内容。

第十条 提供者应当明确并公开其服务的适用人

群、场合、用途，指导使用者科学理性认识和依

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

未成年人用户过度依赖或者沉迷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

调整

第十一条 提供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对用户的输

入信息和使用记录承担保护义务。不得非法留存能

够推断出用户身份的输入信息，不得根据用户输入

信息和使用情况进行画像，不得向他人提供用户输

入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提供者对使用者的输入信息和使用记

录应当依法履行保护义务，不得收集非必要个人

信息，不得非法留存能够识别使用者身份的输入

信息和使用记录，不得非法向他人提供使用者的

输入信息和使用记录。

提供者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和处理个人关于查阅、

复制、更正、补充、删除其个人信息等的请求。

调整+新增

第十六条 提供者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对生成的图片、视频等内容进行标

识。

第十二条 提供者不得根据用户的种族、国别、性

别等进行带有歧视性的内容生成。

第十二条 提供者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对图片、视频等生成内容进行标

识。 调整+删除

第十四条 提供者应当在生命周期内，提供安全、

稳健、持续的服务，保障用户正常使用。

第十三条 提供者应当在其服务过程中，提供安

全、稳定、持续的服务，保障用户正常使用。
调整

第十五条 对于运行中发现、用户举报的不符合本

办法要求的生成内容，除采取内容过滤等措施外，

应在3个月内通过模型优化训练等方式防止再次生

成。

第十九条 提供者发现用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

品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商业道德、社会公德

第十四条 提供者发现违法内容的，应当及时采取

停止生成、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采取模

型优化训练等措施进行整改，并向有关主管部门

报告。

提供者发现使用者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从事

违法活动的，应当依法依约采取警示、限制功能、

调整+合并



行为时，包括从事网络炒作、恶意发帖跟评、制造

垃圾邮件、编写恶意软件，实施不正当的商业营销

等，应当暂停或者终止服务。

暂停或者终止向其提供服务等处置措施，保存有

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提供者应当建立用户投诉接收处理机

制，及时处置个人关于更正、删除、屏蔽其个人信

息的请求；发现、知悉生成的文本、图片、声音、

视频等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个人隐私、商业

秘密，或者不符合本办法要求时，应当采取措施，

停止生成，防止危害持续。

第十五条 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公布处理流程和反

馈时限，及时受理、处理公众投诉举报并反馈处

理结果。

调整+删除+新

增

/

第十六条 网信、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工业和

信息化、公安、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依

据各自职责依法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管

理。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特点

及其在有关行业和领域的服务应用，完善与创新

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监管方式，制定相应的分类分

级监管规则或者指引。

新增

第六条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向公众提供服务

前，应当按照《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

安全评估，并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

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续。

第十七条 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开展安全评估，并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推荐管理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

手续。

调整

第十八条 提供者应当指导用户科学认识和理性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利用生成内容损

害他人形象、名誉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不进行商业

炒作、不正当营销。

用户发现生成内容不符合本办法要求时，有权向网

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使用者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有权向有关

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删除+调整

第十七条 提供者应当根据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主 第十九条 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生成式人工 调整+新增



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可以影响用户信任、选择的必

要信息，包括预训练和优化训练数据的来源、规模、

类型、质量等描述，人工标注规则，人工标注数据

的规模和类型，基础算法和技术体系等。

智能服务开展监督检查，提供者应当依法予以配

合，按要求对训练数据来源、规模、类型、标注

规则、算法机制机理等予以说明，并提供必要的

技术、数据等支持和协助。

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评估和监督检查的

相关机构和人员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

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

第二十条 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境内

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办法规定的，国家网信部门应当通知有关机

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予以处置。

新增

第二十条 提供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网信部门

和有关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

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网信部门和有关主

管部门依据职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或者终止

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服务，并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一条 提供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有关主

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

予以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提供相关服务。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调整

第二条 研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面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

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

技术。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指具有文本、图

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

术。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指利用生

新增+调整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包

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提供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的组织、个人。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是指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生成内容的组织、个人。

/

第二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提供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提供者应当

依法取得许可。

外商投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符合外商投

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新增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月 日起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调整


